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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房资估协〔2018〕21 号  

 

 

关于印发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、二届一次理事会决议 

的通知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于

2018 年 6 月 29 日在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新地宴会厅 II（苏

州高新区塔园路 168 号）下午 2:00 召开，应出席会员代表 56 名，

因事请假 4 名，实际出席会议的代表为 52 名，符合协会《章程》

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会议的规定。监事会全体成员、秘书处成

员列席会议。会议由轮值会长杨正义主持。 

会议经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，审议通过了《苏州市房地产

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换届筹备工作报告》、《苏州市房地产估价行

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（草案）》、《苏州市房地产估价行

业协会 2015-2017 年度财务收支报告（草案）》、《苏州市房地产

估价行业协会第一届监事会工作报告（草案）》、《苏州市房地产

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章程（修改草案）》、《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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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行业协会第二届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、理事、监事选举办

法（草案）》、《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顾问单位、金

融顾问、法律顾问、高校顾问、秘书长名单》以及《二届一次理

事会工作报告》，选举产生了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

第二届理事、监事单位、第二届会长、副会长、监事长单位。 

现将会议通过的决议（详见附件）印发给你们，请知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2018 年 7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第二届一次、会员大会、决议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秘书处       2018年 7月 3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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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决议 

（01号）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于

2018 年 6 月 29 日下午 2:00 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苏州市房地

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章程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2018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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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章程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

第一条 本协会的名称为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

（以下简称本会），英文名称：Suzhou Appraisal Society，缩写：

SAS。 

第二条 本会是由苏州市从事房地产估价、土地估价、资产

评估活动的执业单位和相关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市性、专业性、非

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法人组织。 

第三条 本会的宗旨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贯彻执行党和政

府的方针政策，把服务国家、服务社会、服务会员、提高行业素

质作为根本宗旨。在企业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，维护

会员合法权益，从事行业自律管理，制订行规行约并监督执行，

规范房地产估价、土地估价、资产评估行为，保障行业公平竞争，

开展各项行业活动，提高苏州市房地产、土地估价、资产评估服

务的质量和水平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。 

第四条 本会接受业务主管部门（苏州市工商联合会）及社

会团体登记机关（苏州市民政局）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，同时

接受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苏州市国土资源局的业务指导。 

第五条 本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。

本会的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是本会的组成部分，不具有法人资格，

不得另行制订章程，在授权的范围内发展会员、开展活动，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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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由本会承担。 

第六条 本会法定住所为江苏省苏州市人民路 1058 号 501

室。 

 

第二章  任务、业务范围和活动原则 

 

第七条 本会的业务范围包括： 

（一）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房地产估价行业的法律法规和方针

政策，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行业规章制度，加强行业自律，提

高企业管理水平； 

（二）开展调查研究，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有关房地产估价

行业发展的政策提供建设性意见； 

（三）收集、整理并发布企业信息，为会员企业及业务相关

方提供各种形式的咨询和服务； 

（四）协调本协会企业与相关行业的关系，加强行业相互间

信息交流与合作； 

（五）反映会员的愿望和诉求，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； 

（六）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和研讨活动及社会公益活动； 

（七）通过会刊、网站及相关书籍的编辑出版，为会员提供

信息服务； 

（八）开展国内、国际交流与合作； 

（九）承接政府部门委托的相关工作； 

（十）其他有助行业发展的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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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会 员 

 

第八条 本会会员为单位会员。 

第九条 申请加入本会的单位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拥护本会的章程； 

（二）有加入本会的意愿； 

（三）在本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（持有工商营业

执照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的

机构或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及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

核发的土地评估机构资质证书或资产评估机构资质证书的机

构）。 

第十条 会员入会程序： 

（一）提交入会申请书； 

（二）经理事会讨论通过； 

（三）由本会秘书处办理入会手续，缴纳年费并发放会员证

和匾牌； 

第十一条 会员的权利： 

    （一）有本会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 

（二）有参加本会活动并优先享受本会提供的各项服务权； 

（三）有要求本会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请求权； 

（四）有对本会工作的批评、建议和监督权； 

（五）有参加本会组织的执业业务培训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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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有优先获得本会的刊物、信息资料权。 

（七）入会自愿，退会自由。 

第十二条 会员的义务： 

（一）遵守本会章程，执行本会决议，维护行业信誉； 

（二）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活动，承担本会委托的公益性任

务； 

（三）遵守本会制定的自律准则及规范； 

（四) 参加本会组织的执业业务培训； 

（五）按规定交纳会费。 

第十三条 会员有退会的自由。退会应书面提出申请，并交

回会员证及匾牌。会员一年不履行义务，可视作为自动退会。 

第十四条 对不遵守章程或存在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会员，

经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 

 

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、罢免 

第十五条 本会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，其职权是： 

（一）制定和修改章程； 

（二）选举和罢免理事、监事长； 

（三）审议并通过理事会的工作报告、财务预结算报告； 

（四）审议并通过监事会工作报告； 

（五）审议通过本会的规章制度、行规行约等制度性文件； 

（六）制定和修改会费标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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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审议监事或监事会的工作报告；批准本会年度工作计

划； 

（八）决定本会的分立、合并、终止和清算工作； 

（九）决定本会其他重大事项。 

第十六条 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，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

代表出席方才有效，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，方

能生效。 

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每届任期五年。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

期换届的，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，并经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

机关批准。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一年。 

第十八条 理事会为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，在闭会期间，领

导本会开展日常工作，对会员大会负责。理事机构数量最高不超

过会员数量三分之一。 

第十九条 理事会的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执行会员大会决议； 

（二）选举和罢免会长、副会长； 

（三）筹备召开会员大会； 

（四）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； 

（五）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；  

（六）决定设立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； 

（七）决定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； 

（八）领导本会各机构开展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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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制定协会内部管理制度；  

（十）接受监事长对本协会违纪问题的处理意见，审议解决

办法并接受其监督； 

（十一）决定其他重要事项。  

第二十条 理事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出席方能召开，

其决议须经到会理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 

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二次会议，由会长主持；

情况特殊的，可采用通讯方式召开。 

第二十二条 理事缺席理事会议超过四次，视为自动放弃理

事职务。其理事空缺可由理事会重新审议推荐，提请下一次会员

大会确认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会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必须具备

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素质好； 

（二）思想端正，作风正派，熟悉估价业务，热心全行业的

发展，在业内有良好的个人声誉； 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常工作，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

的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； 

（四）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； 

（五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 

（六）热心本会工作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会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任期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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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二届。因特殊情况需延长任期的，须由理事会提出建议，

经会员大会三分之二以上会员表决通过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

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，方可任职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会会长为协会法定代表人（须具有执业资格

的房地产估价师或土地估价师），本会法定代表人不得兼任其他

团体的法定代表人。  

第二十六条 本会会长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召集和主持理事会； 

（二）检查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； 

（三）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； 

（四）提名名誉会长人选并经会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聘任； 

（五）副会长协助会长工作,会长不能履行职权时,由会长指

定的副会长代行其职权； 

（六）委托、授权秘书处行使职权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协会设监事会。监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，

向会员大会负责。理事会员和财务人员不得兼任监事。监事会的

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监督本协会及理事会成员依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

例》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本会《章程》和内部工作制度开展

活动； 

（二）向会员大会报告监事长的年度工作； 

（三）对会员大会和理事会实施监督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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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监督理事会履行会员大会的决议； 

（五）监事长列席理事会，监事长出席会长办公会议，提出

有关意见和建议； 

（六）对本协会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； 

（七）对本协会会员违反本会纪律，损害本协会声誉的行为

进行监督，提出处理意见，提交会长办公会议和理事会研究，并

监督其执行。 

（八）决定其他应由监事会审议的事项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，组织编制及实施年度工

作计划； 

（二）协调各办事机构、各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、实体机构

开展工作； 

（三）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

和实体机构主要负责人，交理事会决定； 

（四）决定办事机构、代表机构、实体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

聘用； 

（五）处理其他日常事务。 

 

第五章  党的建设 

 

第二十九条 本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执行党的路线、

方针和政策，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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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本会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规定，支持开展党

建工作，经上级党组织批准通过联合建立党组织方式开展党的工

作。 

第三十一条 本会党组织是党在社会组织的战斗堡垒，发挥

政治核心作用。基本职能是保证政治方向，团结凝聚群众，建设

先进文化，服务人才成长，加强自身建设，推动健康发展，领导

本团体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工作。 

第三十二条 本会变更、撤并或注销，党组织应及时向上级

党组织报告，并做好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等相关工作；本会换届选

举时，应主动征求上级党组织对主要负责人审核意见。 

第三十三条 本会支持党员参加党的活动，保障党员的合法

权益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并为党组织开展活动、做好工

作提供必要的场地、经费和人员支持，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管理

费用列支。 

第三十四条 本会支持领导班子与党组织领导班子交叉任

职，优先推荐领导班子中的中共正式党员担任党的组织以及党的

纪律检查机构领导。 

第三十五条 本会支持配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上级党组织

查处组织内违纪党员；支持党组织对本会重要事项决策、重要业

务活动、大额经费开支、接收大额捐赠、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

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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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财产管理 

 

第三十六条 经费来源。 

（一）会费；  

（二）捐赠； 

（三）政府资助； 

（四）利息； 

（五）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； 

（六）其他合法收入。 

第三十七条 本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，会费收

取标准必须经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，并报业务主管

单位、社团登记机构和财政部门备案。 

第三十八条 本会经费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

发展，不得在会员中分配。投入人对投入本团体的财产不保留（享

有）任何财产权利，本款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

门外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他组织。 

第三十九条 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建立严格的财务

管理制度，保证会计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第四十条 本会须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财务人员，会计不得

兼任出纳。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，实行会计监督。会计人

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，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。 

第四十一条 本会的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民间非营

利组织会计制度,接受会员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。资产来源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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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、资助的，必须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，

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。 

第四十二条 本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业务

主管单位和社团登记管理部门的财务审计。 

第四十三条 本会的资产，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侵占、私分

和挪用。所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正常活动有关的、合理的

支出外，全部用于本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。本团

体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，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。 

第四十四条 本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、福利待遇，

参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

比例内，不得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，其中：工作人员平均工资

薪金水平不得超过苏州市统计局公布的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。  

 

第七章  章程的修改程序 

 

第四十五条 对本会章程的修改，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报

会员大会审议。  

第四十六条 本会修改的章程，须在会员大会通过后 15 日

内，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，并报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后生

效。 

 

第八章  终止程序和终止后的财产处理 

 

第四十七条 本会因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、合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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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原因需要注销的，由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。 

第四十八条 本会终止动议须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，业务主

管单位审查同意。 

第四十九条 本会终止前，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

导下成立清算组织，清理债权债务，处理善后事宜。清算期间，

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。  

第五十条 本会经社团登记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

为终止。  

第五十一条 本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，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社

团主管登记部门的监督下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用于公益性或者

非营利性目的，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本团体性质、宗旨

相同的组织，并向社会公告。 

 

第九章  附 则 

 

第五十二条 本章程自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并经 2018 年 6

月 29 日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

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第五十三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本会的理事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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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决议 

（02号）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于

2018 年 6 月 29 日下午 2:00 召开，会议审议了《苏州市房地产与

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、监事单位名单》，以无记名投票

方式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、监事单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2018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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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第二届理事、监事单位 

 

一、第二届理事单位 

序号 单位名称 入会代表 公司职务 

1 苏州吴地土地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许小帆 总经理 

2 苏州拓普森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周晓洁 总经理 

3 苏州天仁信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顾  晖 执行董事 

4 苏州永联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沈敏珠 总经理 

5 
苏州工业园区信和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有限公

司 

杨正义 总经理 

6 江苏万隆永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丁  勇 总经理 

7 苏州苏信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陆红波 总经理 

8 江苏国众联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周晓平 总经理 

9 苏州市政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刘  莉 总经理 

10 苏州中洲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蒋建春 总经理 

11 苏州荣和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葛  健 总经理 

12 苏州俊达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王  强 总经理 

13 苏州市安嘉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仲  彧 总经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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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 入会代表 公司职务 

14 江苏正成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陆红秀 总经理 

15 苏州嘉润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李春林 总经理 

16 
江苏君盛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

司 

王建中 总经理 

17 江苏中策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陈继美 估价师 

18 昆山信衡土地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吴  杰 副总经理 

19 常熟市常信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王  峰 总经理 

20 苏州市国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吴  玮 总经理 

21 太仓市太地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程海忠 总经理 

22 苏州恒达测绘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浦正新 总经理 

23 昆山恒正土地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陆美玲 执行董事 

24 苏州正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洪文滨 总经理 

25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凌  霄 工程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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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二届监事单位 

序号 单位名称 入会代表 公司职务 

1 
江苏天地恒安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

公司 
季建国 董事长 

2 苏州科大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张  民 董事长 

3 
江苏金宁达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咨询有

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
吴家新 总经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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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二届一次理事会决议 

（03号）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于 2018

年 6 月 29 日下午 3:30 召开，会议审议了《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

评估行业协会第二届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单位名单》，以无记

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第二

届会长、监事长、副会长单位。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2018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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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第二届会长单位 

序号 单位名称 入会代表 公司职务 

1 苏州拓普森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周晓洁 总经理 

 

二、第二届监事长单位 

序号 单位名称 入会代表 公司职务 

1 江苏天地恒安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季建国 董事长 

 

三、第二届副会长单位 

序号 单位名称 入会代表 公司职务 

1 苏州天仁信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顾  晖 执行董事 

2 江苏万隆永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丁  勇 总经理 

3 
苏州工业园区信和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有限

公司 
杨正义 总经理 

4 苏州俊达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王  强 总经理 

5 苏州市安嘉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仲  彧 总经理 

6 昆山恒正土地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陆美玲 总经理 

7 苏州吴地土地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许小帆 总经理 

8 苏州恒达测绘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浦正新 总经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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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决议 

（04号）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于

2018 年 6 月 29 日下午 4:00 召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苏州市房地

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顾问单位、金融顾问、法律顾问、高校顾

问、秘书长名单》。 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2018 年 7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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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顾问单位、金融顾问、法律顾问、 

高校顾问、秘书长名单 

 

一、顾问单位 

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苏州市国土资源局 

苏州市财政局 

苏州市审计局 

苏州市国家税务局 

苏州市地方税务局 

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

 

二、金融顾问 

中国工商银行苏州留园支行 

中国民生银行苏州新区支行 

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姑苏支行 

中信银行苏州城中支行 

华夏银行苏州分行 

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

 

三、法律顾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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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展智律师事务所秦利明律师团队 

上海锦天城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 

 

四、人才共建（高校） 

苏州科技大学 

苏州市职业大学 

 

五、秘书长 

樊薇祎 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

 

 


